
2023年本科审计学专业立体化

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代码和学制

（一）专业名称（中英文）： 审计学（Auditing）

（二）专业代码 ： 120207

（三）学制：四年

二、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为导向，坚持“道德、知识、能力”

三位一体的培养目标，将“道德教育、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相融合，建立思政教师、学工

教师、学业导师和实务导师“四位一体”的“全人教育”体系，实行差异化、立体化、全方

位培养和深层次的协同育人模式，以培养具有优秀职业道德，大数据审计技术、内部审计执

业能力和内部控制优化决策能力，熟练实务操作技能、深厚职业发展潜力，掌握智能化审计

技术、能胜财务审计、财经法纪审计、经济效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专项审计工作以及相应的

咨询服务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审计专业人才为目标。

（二）培养规格

1.道德要求

（1）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明德、厚学、

敏思、执着”的品质。

（2）具备爱国情怀、法律意识和社会服务意识，热爱本职工作，诚实守信。

（3）具备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地执行审计业务。

2.知识要求

（1）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系统掌握审计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

（2）熟悉国内外与审计和内部控制相关的法规和准则，了解本学科理论和实务的发展

动态。

（3）能够熟练使用英文进行沟通交流，并能查阅相关英文文献。

（4）掌握大数据审计技术、智能审计在审计理论和实务中的应用，了解学科发展前沿

动态。

3.能力要求



（1）掌握审计及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和实务操作技能，能够运用所学知识

和技能分析与解决实际业务问题。

（2）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审计等相关软件，掌握大数据审计分析等技能，熟悉互联网

信息共享应用，具有大数据系统思维和能力。

（3）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分析判断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团队合作沟通能

力、综合组织协调能力。

（4）取得初级审计师、智能审计职业技能等级（中级）证书，鼓励考取国际注册内部

审计师（CIA）和国际注册内部控制师（CICS）等相关证书。

三、专业主干课程

审计学专业必修课程分为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方向课。

审计学专业核心课程包括：会计学原理及实验、中级财务会计及实验 I、中级财务会计

及实验 II、审计学原理、会计信息系统及实验、政府审计、计算机审计及实验、高级财务

会计。

审计学专业分为内部审计（CIA）和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CICS)两个方向。其中, 内部

审计（CIA）方向课程包括：成本会计及实验、税法、财务管理、内部审计实务、财务报表

分析、大数据审计分析、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审计综合案例、审计理论专题；内部控制与

风险管理(CICS)专业方向课包括：组织行为学、税法、财务成本管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

计、内部控制学、内部控制实务、财务报表分析、大数据审计技术与应用、风险管理、公司

治理。



四、主修专业毕业条件和学位授予

毕业学分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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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业条件

学生申请以审计学专业毕业，须符合以下全部条件后，才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

1.在学院允许的学习年限内，即 3~7年。

2.取得审计学专业规定的最低毕业总学分 150学分，其中：

公共必修课 47学分；公共选修课 15学分；专业必修课 59学分，其中专业实习 3学分，

毕业论文/设计 4学分；专业选修课 29学分；成长必修课（ ）学分。（成长教育课其具体

安排以学校发布的成长教育方案为准）。

（二）获得学位

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在取得毕业资格的前提下，按现行的绩点制，其专业课、公共必修课

的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2.0及以上者，可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计划进程表

请详见附表一。



六、各学期学分分配表

请详见附表二。

七、理论、实践教学学时占比一览表

请详见附表三。

八、三实课程教学环节一览表

请详见附表四。

九、辅修课程、辅修专业、辅修专业学位课程计划进程表

请详见附表五。

（一）辅修课程

辅修课程是指非本专业学生修满本专业辅修课程教学计划规定的 30学分，其中必修课

30学分，可以取得审计学专业《辅修证明书》。

审计学专业辅修课程人才培养方案详见附表五分表一。

（二）辅修专业

辅修专业是指非本专业学生修满本专业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 50学分，其中包含必

修课 30学分，选修课最低修读 16学分，毕业论文 4学分，可以取得审计学专业的辅修毕业

资格。

审计学专业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详见附表五分表二。

（三）辅修专业学位

辅修专业学位规定，学生原主修专业与计划进行辅修专业学位的专业不能属于同一学科

门类。在此前提下，非本学科门类专业学生修满本专业辅修专业学位教学计划中规定的 60

学分，其中包含必修课 30学分，选修课最低修读 26学分，毕业论文 4学分，且符合两个专

业要求的学位授予条件，在取得主修专业学士学位的同时，可同时取得管理学学士学位。

审计学专业辅修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方案详见附表五分表三。


